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齐鲁证券”）作为大连易

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世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有关

规定，经对易世达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

尔木神光”）事项进行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234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

商齐鲁证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5 元。截至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司实

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82,500 万元，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77,779.78 万元，比计划募集资金 20,831 万元超募 56,948.78 万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

第 3-002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公司历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用于喀什飞龙 2000 吨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完成了项

目公司喀什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目前，该项目已正常运营。 

2、公司于 2013年 5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廊坊华本油气技



术有限公司、青岛中油金盾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大连易

世达燃气有限公司。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1,53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廊坊

华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9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青岛中油金

盾能源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57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9%。大连易世达燃气有

限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目前正常运营。 

3、公司于 2013年 6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淄博鑫能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淄博鑫能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土地、货币方式出资 5,1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出资 4,9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已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目前处于项目建设过程中。 

4、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易世达使用超募

资金 27,855 万元增资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成为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为 65%，目前增资工作已经完成，处于项目建设过程中。 

5、公司于 2014年 5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拟使用超募资金 7,500

万元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2014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止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

议案》，因协议对方未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实现增资协议中约定的全部前提条件，

为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超募资金安全，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

决定中止实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海南亚希投资有限公司的增资。 

三、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安排 

1、项目概述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23,800 万元收购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所持格尔木神光

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通过本次交易，可进一步拓宽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

业务，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回报投资者，实现业务多元化的战略发展目标。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    所：格尔木市黄河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陈辉跃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32 年 10 月 9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凭相关许可经营）；能源设备的销售、维护（凡

涉及国家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经营）；矿产品开发（不含勘探、开采及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销售。 

格尔木神光由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光新能源”）100%控股。

神光新能源的股东为厦门鼎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菲，神光新能

源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股东

无关联关系。 

格尔木神光最近一年一期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上半年度或

2014.6.30 

2013年度或

2013.12.31 

资产总额 69,446.50  69,295.85  

负债总额 52,001.12 50,391.91  

净资产 17,445.38  18,903.94 

营业收入 2,055.35 2,185.19 

净利润 -1,458.55 -1,143.19 

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格尔木



神光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1,819.00 万元。 

3、本次收购方案 

买卖双方协商同意以格尔木神光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

人民币 2.38 亿元。易世达应在协议正式生效日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的 60%，即人民币 14,280 万元给神光新能源；完成工商变更及完成电站运营

工作交接后稳定运行不少于三个月，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40%，即人民币 9,520

万元，但最迟不得超过 2015 年 1 月 31 日。 

神光新能源承诺，格尔木神光 2015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2,825 万元，

2016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3,080 万元。 

若格尔木神光在上述两个年度内，净利润未达到上述目标，神光新能源承诺

如下：按实际净利润与目标净利润之差额以货币资金向格尔木神光进行补偿。为

保证上述承诺的履行，神光新能源自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在三个月内使用

不低于 4,000 万元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易世达（300125）股票，在购买完成后承诺

锁定 2 年并由易世达对外公告，若在业绩承诺期内，神光新能源不履行或无力履

行货币资金补偿之责任，则上述股权的处置权及收益权归易世达所有。 

4、项目可行性分析 

根据公司编制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光伏电力是新兴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

有效降低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近来，政府陆续出台有关鼓励光

伏发电的补贴及其它配套政策和措施，将推动光伏发电业务在国内更广泛应用。

格尔木神光光伏发电项目，手续齐备，且采取较为先进的技术路线，后续经调试

后发电能力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易世达一直致力于节能、清洁能源及新能源领

域的推广及应用工作，且在电站运营方面具备一定的专业人员，通过此次并购可

实现优势互补，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项目风险提示 

1、整合与经营风险 

虽然易世达在电站运营方面具备一定的专业人员，但光伏电站毕竟是一个新

的子行业，易世达收购神光新能源后若不能有效整合，在电站运营与维护、技术



开发、材料采购在方面加强管理，保留或引进相关管理和技术人才，可能会产生

经营风险。 

2、产业政策调整风险 

由于光伏发电成本仍高于常规发电，其发展得益于政府的补贴政策，在近期

内还不能达到完全市场化状态，对补助的依赖性使得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对补贴

政策的调整非常敏感。尽管国内近期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和税收优惠政策，但不排

除未来由于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的情况下相关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3、收益低于预期风险 

目前，神光项目已正式运营，但尚未完全达到预定指标，目前仍处于亏损状

态，公司虽在相关协议中约定在未来 2 年内利润保证目标，但若未来 2 年利润达

不到承诺，可能会产生神光新能源不能履行或只能履行部分保证承诺的风险。保

证期满后项目仍存在未达到预期收益甚至亏损的可能性，对上市公司业绩造成拖

累。 

4、安全生产风险 

电力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人员及安全生产方面的风险。并购完成后，公司

将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及自我防护意识，定期对

生产经营设备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力争将安全生产风险降至最低。 

5、负债比例大幅上升风险 

格尔木神光目前尚有 4.9 亿元银行贷款，并购完成后易世达合并报表的资产

负债率将接近 40%，如果公司不能够持续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存在利息保障能

力不足的风险，同时存在间接融资能力下降的风险。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

金人民币 2.38亿元收购格尔木神光 100%股权，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审批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在新能源领

域的拓展开辟了新的局面。 



六、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王庆刚、程建新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易世

达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事项，已经易世达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

用（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远景目标是将公司打造成

拥有世界领先的余热利用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的新型能源开发推广应用型企

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制定，将有助于拓展公

司市场发展空间。保荐机构同时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收购安排及相关的风险

提示。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的

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方可实施。



（本页无正文，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庆  刚                        程  建  新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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